
食品药品行政处罚文书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(△门 )个药监市日 (2018)22-201日 0018号

当△人:黄松金 (广 州市海珠区金文粮油店 )

营业执照或其他资质证明:《 营业执照》、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

《营业执照》注册号:440105601087889

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编号:JV14401050057267

经营场所:广州市海珠区上冲西约南六巷 1号 101

负贫人:女松金   性别:■

身份证号码:

违法△实:

经查,2017年 12月 至2018年 8月 9日 期问,你经营的

“
金龙鱼黄金比例食用调和油 (净含△∶5升、1.8升 )’

标签均标示
“
商标持有人:丰益贸易 (中 国 )私人有限公司

委托方:    食品营销有限公司⋯⋯。
”

等内容,经益

海击里食品营销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鉴定,称 “
上述全龙鱼

黄金比例食用调和油非我公司生产⋯⋯。’,我局认定你经

营标签含有虚假内容的食品。另查,你在采购食品时未查验

供货者的许可证及产品合格证明。根据调查取得的证据,认

定本案货值金额为 1975元 ,不足一万元,违法所得无法认

定。

以上违法革实的证据有:1、 《现场检查笔录》1份 ;2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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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印件各 1份 ;6、 品营销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

的 《营业执照》复印件、 《鉴定证明》各 1份 ;7、 丰益贸

易 (中 国 )私人有限公司的 《授权书》、 《公证书》复印件

备 1份、 《商标注册证》复印件 2份 ;8、 涉案产品 1批。

你经营标签含有虚假内容的
“
金龙鱼黄金比例食用调和

油 (净含I:5升、1.8升 )” 的行为违反了 《食品安全法》

第七十一条第一欲的规定:“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的标签、说

明书,不得含有虚假内容,不得涉及疾病预防、治疗功能。

生产经营者对其提供的标签、说明书的内容负责。"

你采购食品时未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及产品合格证明

的行为违反了《食品安全法》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:“食

品经营者采购食品,应 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出厂检

验合格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 (以 下称合格证明文件 )。
”

对你经营标签含有虚假内容的
“
金龙鱼女金比例食用调

和油 (净含I:5升、1.8升 )” 的行为,鉴于本案涉案货

位较小,积极配合查处违法行为,且未造成严重危害后果 ,

符合 《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管系统规范行政处罚自由我I权规

定》第十一条第二欺第 (五 )、 (八 )项的规定: “当△人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认定为可以从轻处罚怙节:⋯ ⋯ (五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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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询问调查笔录》1份 ;3、 现场检查照片 1份 ;4、 黄松金、

|■1■D的身份证复印件及委托书各 1份 ;5、 黄松金 (广 州

市海珠区金文粮油店 )的 《营业执照》、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



未造成严重危吾后果的; (八 )配合查处其违法行为的。
”

,

可以从轻处罚。故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

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 (二 )项 : “
违反本法规定,有下列情

形之一的,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

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,并可以没收

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料等物品:违法生产经

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,并处五千元

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;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,并处货位金

极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;怙节严重的I贫令停产停业,直

至吊销许可证:.⋯¨(二 )生产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、

食品添加剂或者标签、说明书不符合本法规定的食品、食品

添加剂;” 、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七条第

一款第 (四 )项的规定:“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应 当

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:⋯ ⋯ (四 )其他依法从轻或者

减轻行政处罚的。’ ,我局决定对你进行以下行政处罚:

1、 没收违法经营的产品一批;(详见 《没收物品清单》)

2、 并处罚款人民币8000元。

对你采购食品时未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及产品合格证

明的行为,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

六条第一欺第 (三 )项的规定: “
违反本法规定,有下列忖

形之一的1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心甘理部门责令

改正,给子守告:拒不改正的,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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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;情节严重的,贵令停产停业,直至吊销许可证:⋯ ⋯(三 )

食品、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者进货时未空验许可证和相关证

明文件,或者未按规定建立并过守进货查验记录、出厂检验

记录和销售记录制度;”  ,我局决定对你进行以下行政处

罚:

t告。

计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 内将罚没欺较到指

定银行。逾期不缴纳罚没款的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

处罚法》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,每 日按罚款数额的3%加

处罚款,并将依法申讨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.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

内向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或者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

府申请行政父议,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广州铁路运输法

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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